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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阳市监听告〔2026〕2号

玉湖冷链物流（武汉）有限公司D8号楼D8-3C05冻库存放的羊胴体的货主：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涉嫌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肉类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2025年11月18日，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肉制品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中对玉湖冷链物流（武汉）有限公司D8号楼D8-3C05冻库进行监督检查，在该公司D8-3C05冷库发现一批羊胴体，数量516只，该批羊胴体外包装为白色棉纱布、透明塑料袋，无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及生产地址等任何信息，包装内外均无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标签标识。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该批羊胴体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转运至玉湖冷链（武汉）有限公司D8号楼D8-4C20号冷库保管存放。2025年12月11日，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案件交办通知书（鄂市监交办〔2025〕7号），将该案移交本局办理。
经调查，玉湖冷链物流（武汉）有限公司D8号楼D8-3C05冻库是武汉市黄陂区金泰冷链食品商行租赁使用的，但无租赁合同。该商行经营者谭*生因父亲生病在北京住院，委托其弟弟谭*伦处理相关事宜。谭*伦陈述是其一个朋友邹伟通过电话（15971410763）联系委托其储存的该批羊胴体，双方于2025年9月27日签订货物储存委托合同，并现金支付给谭*伦2000元的定金作为储存费用。后谭*生回武汉后，主动联系本局配合调查，谭*生陈述称上述羊胴体是其弟谭*伦私自存放的，要求去冻库现场辨认该批羊胴体是否是其商行购进的，后经现场确认，其商行购进的羊胴体都是纸箱包装的，该批羊胴体不是其商行的。截止案发之日，谭*伦通过电话联系邹伟，电话显示无法接通，执法人员多次联系邹伟的号码，显示该号码为停机状态。
因该批冷冻羊胴体货主不明，结合现有证据均无法确定上述物品所有人，2026年1月30日、2月3日，本局分别在《阳新县人民政府网》、《中华工商时报》发布《扣押物品招领公告》（2026年第1号），告知涉案物品所有人在公告期间持相关合法手续到本局认领并接受调查。公告期满，仍无人到本局认领，因涉案物品易腐烂变质，不宜长期保存，且公告后无人认领，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三项“…… ；权利人不明确的，可以依法公告，公告期满后仍没有权利人同意或者申请的，可以依法先行处置。先行处置所得款项按照涉案现金管理”。本局依法委托黄冈大别山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和武汉尚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该批冷冻羊胴体进行检验和检疫，上述冷冻羊胴体均所检项目合格。依据《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执法机关依法取得的罚没物品，除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按国家规定另行处置外，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公开拍卖。……”的规定，本局通过依法委托评估、委托拍卖的程序将该批冷冻羊胴体依法拍卖，涉案物品拍卖所得款为8万元。 
你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八）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的规定，构成了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的肉类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四）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和《罚没财物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罚没收入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收缴管理有关规定，全额上缴国库，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三款“当事人下落不明或者无法确定涉案物品所有人的，应当按照第八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公告送达方式告知领取。公告期满仍无人领取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将涉案物品上缴或者依法拍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的规定，本局拟将涉案物品的拍卖所得款8万元上缴国库，且不免除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以及《湖北省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第二条的规定，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你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叶松柏   联系电话：0714-7393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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